
勵智協進會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支援服務 

 

勵智協進會是智障人士家長自助組織，成立於 1989 年，讓智障人士及其家人發

揮自助互助精神。現就「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支援服務」提出以下建議： 

 

1. 設立個案管理制度：智障人士經過詳細評估後政府即编配一位個案經理長

期跟進智障人士個案，给予智障人士及其家人即時支援，確保智障人士及

家人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能持續及適時地獲得照顧。個案經理統籌服務

與各服務工作人員協調，連結智障人士及家人所需之服務，使智障人士有

－完整的檔案，提升服務效率和減少服務之重叠，使智障人士活得快樂及

有尊嚴。 

2. 增加照顧者支援，包括： 

2.1 增加照顧者交通津貼，每一名智障人士可有一名照顧者享有交通津貼。

該津貼為該照顧者與智障人士一同出行時可享用，並且該名照顧者不限

於親屬。 

2.2 為智障人士雙老家庭（智障人士父母年齡均在 65 歲以上）提供傭工津

貼，並且豁免該家庭的資產審查、同住子女的入息審查。 

2.3 為有智障人士的低收入家庭的照顧者提供照顧者津貼。 

3. 由於現時非辦公時間對照顧者的支援不足，希望上門暫托的服務時間延長

至晚上；並且提供即時性的暫時照顧服務以應付突發狀況。 

4. 老化服務模式優化： 

4.1 設立統一的智障人士老化評估機制； 

4.2 設立針對老弱智障人士的日間中心，提供適切的訓練及照顧； 

4.3 現時工場的訓練模式太刻板，希望改良活動模式，增加適合智障人士學

習的內容。 

5. 改善就業機制： 

5.1 建議增加就業回流機制，當智障人士進入公開就業、輔助就業不適應後，

可回流到工場參加訓練； 

5.2 對智障人士工作能力的評估應考慮他們的情緒控制、與人相處能力等因

素，不應單獨評估工作能力。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六，09:30-13:00，14:00-18:00) 致電

2386 2607 / 2728 8377，或電郵 ideal@ideal.org.hk與本會聯絡。敬希賜覆，謝謝！ 

 

祝  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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